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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明镜
WEEKLY周刊

联系电话：胡天骥 15869108811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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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义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江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经济开发
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浙江鑫煜工贸有
限公司

郑泰集团有限公
司

永康市众利机械
有限公司

浙江飞特工贸有
限公司

浙江浩力门业有
限公司

浙江南越建设有
限公司

浙江恒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浙江蓝晶光学材
料有限公司

浙江浦峰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浦江鑫华煤
炭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门业发
展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五金工
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金岭实业有
限公司

浙江三新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浙江景泰反光科
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众亿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丽美工艺品
有限公司

义乌市红日木业
有限公司

义乌实信织带有
限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
艺品有限公司

贝克曼集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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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朝旭、应蓓、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弘盛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众利机
械有限公司、金华市欣裕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欣裕厨具有限公司、浙江凌辉工
贸有限公司、浙江鑫煜工贸有限公司

郑东海、陈安、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步行街
商业城有限公司、嘉禾工具有限公司、郑泰集团有限公司

吕小泉、浙江广和制衣有限公司、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
公司、衢州市众利厨具有限公司

陈文明、陈丽春、陈华威、韦凌云、程华东、陈培金、陈丽卿、永康市方岩机械厂、
浙江奥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浙江飞特工贸有
限公司

夏伟明、胡美圆、浙江宝鑫薄板有限公司、浙江塞特尔机电有限公司

陈森棋、何菊芬、浙江绿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胡跃龙、胡新兵、胡新廷、胡志清、施晓燕、胡志雄、成文青、吕慧、星月集团有限
公司、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王献廷、陈群燕、陈小平、朱兰芳、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浙江蓝晶光学材料
有限公司

张伯承、边月英、吴周定、郑彩琴、方森琪、楼毅生、张凯源、浙江省浦江县万方
腐乳厂、浙江永航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合和铜业有限
公司、浦江白马水泥厂有限公司

张志华、李秀萍、陈丰山、张瑛、张沁玥、浙江省浦江顺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
浦江鑫华煤炭有限公司

陈雪萍、黄遵焕、浦江万福染整有限公司、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雪萍、应岳进、应臻昶、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

方向东、李冬芳、方兰、方昕韦、梦家园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梦家园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利家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岭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现代房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陈纲、陈景艳、陈婷、钱铠、徐中宝、陈瑞仙、金正威、陈晓敏、浙江省磐安县康利
达实业有限公司、磐安县泰威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景泰反光科技有限公司

楼有民、王亚珍、杨明忠、高志丹、浙江联盛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琪亿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王芳、王州美、王建平、王州丽、何海涛、朱桂琴、浙江佳信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球工量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陈平、江波、全梨针、朱旦、浙江齐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陈樟田、许桂芳、陈锴、丁信荣、任芬仙、丁豪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实信织带有限
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刘玉中、武爱萍

李兴林、冯伟芬、陈云强、陈建玛、林时顺、胡康华、陈华伟、陈芝茵、陈芝敏、太
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江泰服饰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日

(2017)浙0102民初4690号
叶宇浩：本院受理原告陈少云诉被告叶宇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731号

林振霖、翁丽金：本院受理原告陈觉数诉被告林
振霖、翁丽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上
午9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35号

潘顺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5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181号

杭州易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学芳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829、2830号

杨杰：本院受理高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2829、
2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49号

邱武龙：本院受理杭州再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7）浙 0106 民初 25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24号

蒋桂明：本院受理吴号诉你及蒋银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909号

沈国华：本院受理沈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9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82号

李梅芝、楼永火：本院受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22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88号

浙江科泰安轮胎有限公司、夏华松、夏淑芳：本
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
行诉你们及浙江远东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20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715号

吴桂良：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杰诉你方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 0106 民初 17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140号

金明霞：本院受理原告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及违
约金、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325号

杭州东林塑胶有限公司、杭州东腾塑胶模具有
限公司、浙江崇一空间结构有限公司、杭州德祥塑胶
模具有限公司、王飚、蒋月萍：本院受理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诉你们、王永林、
吴有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32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154号

胡宗、何瑞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151号

黄云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及赵晓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49号

施佐廷：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46号

石磊：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6号

郭为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77号

张芬群：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58号

周静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56号

林章柏：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623、8626号

郑彬彬：本院受理原告竺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713号

杭州求是计算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求是计算机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6
日上午10时4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710号

浙江利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利保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
月6日上午10时2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443号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1443号民事判决书、缴
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145号

马国华：本院受理原告田洋明诉被告马国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544号

陆俊：本院受理原告余友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1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800号

杜丽君、温从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680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812号

周小翠、卢世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6812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811号

梁仙德、余建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6811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